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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2026年度门头沟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单位

预算情况说明
一、单位情况说明

（一）单位性质、职责等情况

1.贯彻执行国家和本市有关法律法规、战略规划和政策措施；组织监督实施本市关于城市管理和城乡环境建设综合协调、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能源日常运行管理、相关市政公用事业管理等方面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拟订城市管理等方面的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组织监督实施相关地方标准和规范。 

2.负责对本区城市管理工作的业务指导、组织协调、指挥调度、专项整治和检查评价；承担城市管理、城乡环境建设的综合协调、监督考核工作；承担本区城乡环境建设管理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3.承担本区城市容貌管理责任；组织协调落实重点地区、重点街道的景观建设和治理工作；组织协调、管理城市道路公共服务设施设置；负责市容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组织架空线入地和规范整治工作；负责管理户外广告、牌匾标识、标语、宣传品设置；负责区管城市道路路牌的设置管理和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负责城市照明管理工作，会同规划单位编制夜景照明专项规划并组织实施，监督照明设施的维护管理。

4.负责本区环境卫生的组织管理工作；承担生活垃圾等固体废弃物清扫、收集、贮存、运输和处置的监督管理责任；负责本区垃圾渣土消纳和消纳场所的管理工作；负责指导、管理环境卫生设施建设工作；负责垃圾分类工作，按有关规定对再生资源回收行业进行监督管理。

5.负责本区燃气、供热、煤炭、电力、电源点的行业管理；负责加油（气）站管理的综合协调；负责新能源汽车充电站（桩）的建设和运营管理。

6.统筹本区能源日常运行工作，承担煤、电、油、气等能源的日常运行监测、调度、协调和供应保障工作；建立健全热电气常态化联调联供机制。

7.负责本区市政基础设施规划、统筹、协调，以及区管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行业管理；负责区管城市道路、桥梁等设施养护的监督管理；负责本区经营性停车设施和自行车设施的行业管理；承担综合协调管理本区地下管线及其检查井和井盖设施的责任；推进地下管线工程与道路工程同步实施；负责地下综合管廊规划、建设和运营的综合协调管理，制定相关政策，参与编制地下综合管廊规划，拟订年度建设计划，负责地下综合管廊运营的监督管理；承担相关市政设施建设的统筹协调工作，建立市政设施工程规划、建设、管理有效衔接机制,参与相关建设工程的联合验收。

8.负责本区石油、天然气管道（不包括炼油、化工等企业厂区内管道）保护工作，并承担相应监管职责。

9.按照区政府工作单位、属地镇街（园区）安全生产监管（管理）职责的分工，承担相应的安全监管责任；承担本区市容环境卫生、燃气、供热、电力、电源点、煤炭、区管道路、桥梁、市政管线及附属设施、地下综合管廊、再生资源回收、加气（电）站、户外广告设施、城市照明设施等方面的安全监管或管理责任；负责市政基础设施安全方面的行业管理和安全运行的监督管理；督促行业内重点单位建立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落实安全防范措施，消除事故隐患，并在职责权限范围内负责监管；承担区城市公共设施事故应急指挥部、区电力事故应急指挥部、区扫雪铲冰指挥部的具体工作，负责组织、协调、指导、检查城市公共设施事故的预防和应对工作。

10.负责本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能源日常运行管理、相关市政公用事业管理等方面科技发展和信息化建设工作；承担本区城市管理财政预算运维资金的统筹管理责任;组织开展对外交流合作。

11.贯彻落实国家及北京市关于城市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依法开展城市环境综合治理和维护城市管理秩序相关工作。研究提出完善本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体制的意见和建议。负责制定本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工作计划、专项治理方案并组织实施。

12.负责集中行使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应由本区区级城管执法单位行使的城市管理领域行政执法职责。负责本区相关领域重大疑难案件和跨区域案件的查处工作。

13.承办区委、区政府和上级单位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机构设置情况
本单位共设6个内设机构。

二、收入预算说明

2026年收入预算11,152.25万元，比2025年17,667.93万元减少6,515.68万元，下降36.9%。主要原因为项目减少。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收入1,1152.25万元,比2025年17,667.93万元减少6,515.68万元；本年非财政拨款收入0.00万元,比2025年0.00万元增加/减少0.00万元。

三、支出预算说明

2026年支出预算11,152.25万元，比2025年17,667.93万元减少6,515.68万元，下降36.9%。主要原因为项目减少。

（一）基本支出。基本支出预算955.35万元，占总支出预算8.6%，比2025年1,009.58万元减少54.23万元，下降5.4%。

（二）项目支出。项目支出预算10，196.90万元，比2025年16,658.35万元减少6464.45万元，下降3.9%。

四、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6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3.75万元，比2025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减少0.12万元，下降3.1%，主要原因：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下降。其中：

1.因公出国（境）费用。2026年预算数0.00万元，主要用于因公出国（境）费用。

2.公务接待费。2026年预算数2.05万元，主要用于2026年公务接待费主要用于公务接待方面。

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2026年预算数1.70万元，包括公务用车购置费预算0.0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1.70万元，主要由于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五、其他情况说明

（一）政府采购预算说明

2026年北京市门头沟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单位政府采购预算总额0.00万元。

（二）机关运行经费情况说明

2026年北京市门头沟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单位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109.59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2025年底，北京市门头沟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单位共有车辆1台，单价50万元以上的设备0台（套）。2026年预算安排中，购置单价50万元以上的设备0台（套）。

（四）财政拨款重点项目情况

1.送气下乡、平价气补贴项目资金（区级）559.50万元，用于送气下乡补贴，满足百姓用气需求。

2.区域锅炉房供热燃料补贴项目6,203.21万元，用于采暖季补助企业的资金。

3.2025-2026年门头沟区“煤改电”补贴-市级842.51万元，用于煤改电补贴，解决百姓温暖过冬及日常需求。

4.2025-2026年采暖季居民供热燃料补贴（区级）450.00万元，用于采暖季补助企业的资金。

（五）重点行政事业性收费情况说明

2026年北京市门头沟区城市管理委员会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名称城市道路占用挖掘费，收费依据：《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关于调整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收费标准的通知》京交财发【2011】144号文件，执收主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路政局负责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的收取，城六区交通委员会和远郊区（县）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收费单位:北京市门头沟区城市管理委员会，收费标准:城市快速路、主干路掘路修复价格342元/平方米，城市次干路掘路修复价格312元/平方米，城市支路掘路修复价格277元/平方米。收入预计10.15万元。
六、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2.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3.“三公”经费：指本单位（单位）当年预算中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预算数。

4.机关运行经费：指为本单位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包括办公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维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5.景观提升：对于原状地点，通过道路提升，街角形象展示，建筑形象系统提升，围墙整修拆除，绿化景观提升，公共服务设施提升，标识系统提升等措施，实施城市景观提升，美化城市环境，促进环境的提档升级，构筑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体系，功能设施完善、景观优美、反映当地特色，并且注重人性化的道路景观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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